
智行理财网
个税减免政策(残疾人个税减免政策)

个人所得税有哪些减免政策？

??超过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缴付的住房公积金、失业保险费、医疗保险费、
基本养老保险金，其超过规定的部分应当并入个人当期工资、薪金收入，计征个人
所得税。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、失业保险费、医疗保险费、基本养老保险
金时免征个人所得税。（13）按照国税发（1999）43号文件规定，下岗职工从事
社区居民服务业，对其取得的营业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，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其领取
税务登记证之日起、从事独立劳务服务的自其持下岗证明在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
之日起，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；但第1年免税期满后由县以上主管税务机关就免税
主体及范围按规定逐年审核，符合条件的，可继续免征1至2年。

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政策有哪些呢？

国税函（1999）32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，上述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征个人所
得税的残疾、孤寡人员和烈属的所得仅限于劳动所得，具体所得项目为：工资、薪
金所得；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；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、承租经营所得；
劳务报酬所得；稿酬所得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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